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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 

「流域綜合治理計畫在地諮詢小組」 

第 18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年 5月 10日上午 10時整 

貳、地點：本局三樓第一會議室 

參、主持人：召集人白局長烈燑             紀錄：李奕達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如出席人員簽到冊 

伍、主持人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 

案由、有關經濟部修正「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執行作業注意事項

案。 

說明： 

一、 經濟部為利本計畫於法規面更為明確規範生態檢核、公民參
與及資訊公開等相關作業，前已由水利署於 108 年 3 月 18

日邀集專家學者、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各縣市政府召

開「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團計畫推動暨生態檢核、公民參與、
資訊公開作業檢討會議」，並將本注意事項第二次修正內容

草案納入 4 月 16 日「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六次複評及

考核小組作業會議」中討論，會議中已大致確認修正內容，
後續水利署將簽報經濟部核定，並由縣市政府推動執行。 

二、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執行作業注意事項(第二次修正草

案)及附表如附件 1，為利小組委員瞭解修正注意事項內容，
請主辦課針對修正內容說明。 

討論意見： 

一、 簡委員俊彥 

(一) 如何充分利用水利署各河川局已有的河川情勢調查資
料做為生態檢核作業的基礎，並回饋在工程規劃設計

及施工與維護管理各階段，可能需有更具體的做法。 

(二) 有關辦理工作坊公民參與部分確屬重要，但如何真正
整合落實值得重視。 

二、 陳委員義平 

本次主要針對生態檢核、公民參與、資訊公開在執行
作業時縣市政府需注意事項，一般縣政府對生態資料較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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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及地方 NGO之意見，本案應請縣政府提出意見，對於地方
政府執行水環境改善計畫所遭遇之之困難及問題。 

三、 王委員傳益 

(一) 河川與排水之規模、型態…等均不同，因此生態檢核
自評表應有所區隔，以符實際。 

(二) 河川局、地主、NGO團體、民間團體…等各單位之意見

可能有牴觸或不同之處，整合單位應釐清，如何整合？
工作坊及座談會之召開時機？ 

(三) 何單位進行資訊公開資料之整合？各工程生命週期資

訊公開之內容及時機應確認，具體做法為何？ 
四、 謝委員國發 

(一) 白局長表示將不只一年辦理 2 次在地諮詢小組會議，

感謝白局長多增加機會與 NGO溝通。 
(二) 關於生態檢核、公民參與及資訊公開，重點在於工程

規劃設計、工程面落實與政府相關單位人員的協助與

輔導、管理及要求，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多做溝通協
調。 

五、 張委員豐年(書面意見) 

(一) 首先肯定經濟部以水利署為首之努力，但該修正偏重
於作業程序（類似方法論），難免仍有不足之處，但更

嚴重者為：地方實際執行時常有極大之落差，因而建

議：稽查考核時，能善巧加以落實，至少針對作業內
已明定者。 

(二) 緣於各縣市政府出現之爭議大同小異，建議水利署除

近期推出「韌性臺灣-全國治水會議」之基本會外，另
從上舉辦一論壇或會，特針對前瞻基礎建設「全國水

環境改善計畫」出現之種種問題加以釐清，以利後續

之推動。 
(三) 針對生態檢核：目前大皆點到為止，無法深入，建議：

（1）目標：不只是減低衝擊，還需設法回復原有之生

態環境。（2）不僅於提案核定階段，連帶後續之規劃
設計、施工及維護管理階段都同樣不能輕忽。 

(四) 針對公民參與：目前地方政府每會前大皆會例行性地

通知民間團體，但常是選擇性，避開環境意識較強之
團體或人士，個人就極少被通知。其次，主辦單位幾

皆早自有定見，民間縱使說半天，亦很難被採納。為

此，建議如下：（1）開會時需抱持開放態度、廣納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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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意見。（2）若某一議題出現重大爭議，則需採交叉
結辯之方式加以釐清，避免含糊以過，但此機制不管

是中央抑或地方，迄今未見，實極為可悲。（3）最後，

主事單位需將各方不同之意見整合成幾個方案，並將
優缺點詳列出，讓民間做最後選擇。若能此，主辦單

位除日後可避免承擔重責外，亦無庸擔心被告。 

(五) 針對資訊公開：大皆尚未能真正落實，如生態檢核之
相關資料、民間提出之意見、地方說明會之正式紀錄

等常未能公開。縱使有，民間之意見亦常被選擇性地

登出，此在地方政府特別嚴重，然在中央亦尚有，如
近期之水保局台中分局。為免同樣之錯誤一再重犯，

建議：（1）要求務需如實登錄與會者之意見，特別是

有正式以書面提出者，應照登不務。退一步言，若認
為有點離題或太庸長，可擇要登出，但原本之意見還

是需以附件之方式涵蓋進去。（2）為免同樣之錯誤一

再重犯，建議水利署要求各河川局將轄下各縣市具爭
議甚或過往失敗之案例公開於網路上，讓各方能儘早

從中汲取教訓。 

(六) 針對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團及規劃設計（十七條）：建
議顧問團之成員還需包含民間人士，而非僅所謂之專

家學者。 

(七) 針對分項案件執行之查核及督導（二十三條）及複評
及考核小組之實地訪查（二十四條）：建議同上納入民

間人士。 

(八) 針對三十六條之規定，務請必要時加以落實：若遇爭
議或陳抗事件，各輔助機關得視實際情況要求暫緩計

畫執行，並停止輔助款撥付與提報複評及考核小組同

意取消相關補注經費。 
 

結論： 

一、 請臺中市政府及南投縣政府(以下簡稱縣市政府)針對相關

單位(例如: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等)以往針對環境及生
態議題所提意見及生態調查與檢核資料進行整合，做為水環

境改善推動參考。 

二、 請本局各課室及縣市政府爾後針對 NGO 及民眾關心之重要
議題(例如:南港溪及筏子溪…等治理工程及環境改善)，隨

時依照需求加開工作坊及地方說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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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請縣市政府檢討依不同河川及排水性質，評估是否可調整生
態檢核自評表內容。 

四、 請縣市政府依照本作業注意事項，以全生命週期方式辦理生

態檢核、公民參與及資訊公開。 
五、 本案依本作業注意事項執行過程若有發生困難，或有重要事

項需溝通協調時，可隨時提報本在地諮詢小組討論。 

 

柒、討論議題與意見： 

案由一、臺中市政府辦理「七星排水治理計畫」及「軟埤仔溪治理

計畫」案，提請討論。 

說明：臺中市政府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與安全-縣市管河川

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規劃及檢討」第 1批次核定之「七

星排水治理計畫」及「軟埤仔溪治理計畫」案，目前已屆期

中報告審查階段，請臺中市政府簡報說明 2案辦理內容，並

針對地方溝通活動成果、有窒礙難行之處及解決對策進行說

明。 

討論意見： 

一、 簡委員俊彥 

建議盡量把逕流分擔及出流管制概念融入，加強非工
程方法的減災措施。 

二、 陳委員義平 

臺中市政府辦理「七星排水治理計畫」及「軟埤仔溪
治理計畫」依水利署規定需辦理地方說明會使權力關係人瞭

解計畫內容。 

三、 王委員傳益 
本 2 項工程雖屬水安全計畫，主要需劃設紅黃線，因

此建議透過地方說明會達到公民參與目的，另外相關資訊亦

請公開，以減低後續工程施設之阻力及困擾。 

四、 謝委員國發 

河川治理應以韌性臺灣的治水概念，逕流分擔與出流

管制等概念，這並不容易，還請各單位及規劃公司能多評估，
案件規劃時請多與民眾溝通，達成更有創意的設計。 

五、 張委員豐年(書面意見) 

(一) 針對臺中市管區域排水七星排水治理計畫： 
1. 認同新設分洪道，並將出口改為斜交之作法，但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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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將匯流口往下延伸，縮小斜交之角度，並將堤
孔之斷面擴大。（2）不施設所謂之自動閘門或背水堤，

說明如下：（1）台中盆地非感潮或地層下陷之低窪地，

近年遍施作堤防、閘門、抽水站，卻不知就近利用該
主支流交會處之低窪農地當滯洪區，表示治理之策略

是有偏差，背離自然越來越遠。（2）緣於二股水匯流

時不免互擾，因此匯流處通常會自動調適而擴大面積
（特別是支流末端會擴大如喇叭口）並產生斜交，中

間出現浮腹地，如此一來居弱勢支流水之受阻可減至

最低。唯例行性施作堤防時並未考量此自然機制，致
居弱勢之支流水受阻更嚴重。（3）施設自動閘門僅在

主流之上游下大雨時有功效（假設機率約 25％），其

餘情況，如整大區域同時下雨（約 50％）或光局部
下起大雨時（約 25％）內水會因該閘門重力之阻擋

（出現鐵窗效應）反難以外排。一旦出現堤後積水，

唯有直至高度超過堤頂時才有可能外排，災情難免更
慘。假設沒有施設堤防，由於在匯流處之支流可寬大

如喇叭口，因此該處水位僅會稍提高，不可能出現高

至堤頂之誇張情況。（4）在主流施作堤防（如城牆）、
閘門（如鐵窗）不免會出現第一度之圍城、鐵窗效應，

若因出現積水而又進一步在支流匯入處施設背水護

堤及閘門，則不免會出現第二度、甚或第三度之城牆、
鐵窗效應，讓問題更無解。特別是在上游渠道經拓寬、

橋孔擴大，而溝水可急速下流之情況下。（5）上述諸

情形，整大里溪流域中下游諸排在 93、101、102 年
敏督利、蘇拉、蘇力颱洪時即曾出現多次，該引以為

鑑。就先以首度觀察到之霧峰自強大排為例說明，該

排在 93年敏督利颱洪時（堤防剛完工），由於堤孔是
依循上游之排寬而被縮減為二孔（出口原調適寬敞如

喇叭口）且改為直交，因此外排不暢，周邊養豬業者

之豬全部被淹死。此規劃設計之失誤極為明顯，為改
善此情況，初始  貴局責由中縣府於堤後築起背水護

岸（事實上該縣之承辦者即已表明問題不可能因此而

解，但在體制內卻很無奈地不得不做），但積水照來
不誤。在受害業者進一步往監院陳情下，最後逼得  

貴局不得不將匯流處改建成斜交、堤孔擴增成五孔。

雖然後續情況已有所改善，但建議最好還是將防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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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自動閘門一併拆除，讓外排能更順暢（詳見附檔）。
（6）上述出現之慘痛經驗理該引以為鑑，未料後續

大里溪下游諸排之治理還是同遵循老套，致 101、102

年蘇拉、蘇力颱洪時，堤後積水照來不誤，而最誇張、
最明顯之案例為中興大排（詳見附檔）。近年中市水

利局在大里區美群路築地下涵管時，吾亦提醒匯入草

湖溪處不應築上閘門，但該局表示此是上級水利署之
規定，雖然他們亦覺有不妥，但卻無法加以改變。（7）

類此慘痛經驗不僅不應一再於  貴局轄區重複出現，

建議還需一併讓全國皆知曉，並引以為鑑。（8）假設
認為個人之所言未必真確，建議無妨就各集水區可能

出現之不同降雨量、頻率作一客觀之水理試驗，以風

險機率之評析結果來做定奪。 
2. 光德路 390至 375巷間之右岸大皆非為住宅區，且長

滿草木，計畫裡河道既經拓寬，理論上護堤受損之機

率該大為降低，因此建議：重新探討是否必要施設所
謂之水防道路？ 

(二) 針對臺中市管區域排水軟埤仔溪排水、陽明山排水、

下溪洲支線、下溪洲分線等之治理計畫： 
1. 一般之建議：（1）師法埔里南港溪愛村橋下游段及彰

化東溝排水東溝橋下游段，放棄既有之築護堤規劃：

該些排水周邊之農地還有不少，該鼓勵附近農民讓其
農地就近發揮滯洪功能；萬一出現農損，予以合理之

補償，而避免一再新建或加高護岸。（2）一旦增建或

加高護岸後，慎防出現路堤效應，讓積水更不易消退。
且因施作護岸時，怪手不免超挖，回填幾皆又不實，

致護岸內外之水可從底下連通，潛伏日後塌陷甚或潰

決之危機，不得不慎。（3）萬一非建不可，建議溝旁
之護欄不要採封閉式，讓內水之外排不致受阻。 

2. 針對軟埤仔溪排水： 

(1) 謂為減少下游排洪負擔，需在上游公有地施作
滯洪池：（A）此實沒有必要，軟埤溪公園之划

龍舟池即足可擔當起滯洪之功能，無需額外再

增建，但提醒：要讓龍舟池發揮最大之滯洪功
能，則需於豪大雨前先放光該池之水。此外，

該池閘門之操控特需小心，以避免重蹈 107年 8

月間因操控不及而致周邊鬧水患之意外。（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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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一豪大雨時，允讓該龍舟池之周邊積一些水，
亦同可發揮滯洪功能，無需另挖滯洪池，但同

上閘門如何操控，絕不能輕忽。  

(2) 謂需於軟埤子溪排水下游段設置在槽式蓄洪池：
此處已接近大甲溪，設法讓該水順利排入該主

流即可，實沒必要多此一舉。 

3. 針對陽明排水：水泥護岸大皆已完成，雖有少數尚未
施作，但自長之草木足以擔負起保水護土之重責，當

無需再度改為水泥護岸。一旦改為水泥護岸，反常因

周邊缺乏大樹遮蔭，河床長出更多之雜草木，慎防更
不利於排洪。 

4. 針對下溪洲支線及其分線：如上一般建議所述，儘量

少新建或加高護岸。若真出現瓶頸，因地制宜加以解
決即可。 

 

結論： 

一、 前瞻計畫之水安全及水環境工作均需辦理公民參與及資訊
公開，並納入計畫書內說明辦理方式。 

二、 本 2案治理計畫應考量非工程措施，將逕流分擔與出流管制

作為納入計畫內研擬相關配套措施，降低人工構造物之規
模。 

三、 請縣市政府辦理地方說明會時，應將說明會相關資訊於網站

公告，並依地方意見進行回應後再按照程序辦理。 
四、 有關「水安全-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規劃及

檢討」辦理生態檢核、民眾參與及資訊公開等作業方式，敬

請水利署協助評估是否參考「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模式辦
理。 

五、 本案治理對策除確保防洪安全及落實管理外，應將當地自然

生態、景觀環境、人文歷史等因素納入考量，以符合民眾期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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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三批次提案內容，提請討論。 

說明：請臺中市政府及南投縣政府針對「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

三批次提報計畫內容進行說明，並請各諮詢委員針對提報內

容提供意見。 

討論意見： 

一、 簡委員俊彥 
(一) 建請加強說明推行的必要性及欲達成的計畫目標與效

益。 

(二) 請加強說明計畫完成後的營運管理配合措施。 
(三) 東大溪計畫擬注入活水，宜加強說明可行性。 

(四) 旱溪計畫請加強說明礫間處理設施是否具有長期功

效。 
二、 陳委員義平 

(一) 公 93水環境改善計畫，其中黎明溝及公園內設有滯洪

池，該計畫將滯洪池與黎明溝聯結，設黎明島做為親
水設施供兒童親水，本案滯洪池功能可能失去，未來

施設時應考量原有滯洪功能。 

(二) 東大溪水環境改善計畫及旱溪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對
於水質處理及未來之維護管理需有具體說明。 

三、 王委員傳益 

(一) 3件工程之後續環境維護管理單位，是否有企業、社區
或 NGO團體認養？ 

(二) 3件工程均位於都會區，建議均將環境教育融入計畫，

如旱溪未列入。 
(三) 3件工程均為社區或都會區排水，均需考慮晴天及雨天

之水質處理模式，尤其是東大溪排水為東大夜市水中

油脂含量高，礫間接觸法之去污率可能會降低去污效
果，其後續維護管理較困難。 

四、 謝委員國發 

(一) 各工程之必要性，務必加強檢討。 
(二) 礫間淨化需加強清淤維護，控制停留時間，才能發揮

有效的作用，後續維護管理仍需妥以規劃。 

五、 張委員豐年(書面意見) 
(一) 針對中市公 93（黎明溝、滯洪池、黎明水資源中心渠

道）水環境改善計畫，建議： 

1. 不要弄得花花俏翹，讓後續之維護管理倍加困難，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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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更大。 
2. 多讓一些喬木長上才能遮蔭，白天不致因過熱，而讓

人無法接近。 

3. 該釐清豪大雨時，該範圍上游黎明溝之水能否順暢流
入滯洪池？其下匯入潮洋溪之涵孔是否過小？能順

暢排出？ 

4. 釐清將污水處理廠既有之氧化槽結構改建為深度相
對變淺之水生花園，真能增加蓄水面積約 600m2、蓄

水體積約 1000m3？ 

5. 針對已完工之黎明溝水環境改善計畫段，釐清如下，
並引以為鑑：該溝在該段之上游被截斷，分洪至何處？

萬一碰上豪大雨，難不會出問題？從黎明水資源中心

引水過來，每年之耗費需多少？水質真能合乎標準？
左岸以客土盆植生之草能撐多久？如何度過缺水之

冬季？ 

(二) 針對中市旱溪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旱溪排水水環境
及鄰近區域設施改善現地處理設施工程，建議如下： 

1. 先回頭檢視第一期康橋計畫出現之問題，以供改正後

續營造之參考：（1）因師法康橋而營造大規模之草原，
問題在於英國屬溫帶，但台島屬亞熱帶，因此雜草極

易叢生，若不例行性剪除，顯得極為雜亂。但加以剪

除需耗費金錢外，亦不合乎本地之生態環境，實進退
兩難。（2）水岸邊缺乏大樹遮蔭，白天烈陽下，很少

人會傻至去曬太陽。（3）水質不佳，只能近水，難以

親水。 
2. 針對水利園區及景觀池：建議不要弄得花花俏翹，只

要能把一些亂七八糟之東西移走，把將要營造之基礎

弄好，讓草木自然長上，萬一出現嚴重違逆當初規劃
之情形，再加以移除即可，無需刻意栽植。 

3. 簡報謂「將旱溪河道兩岸沿線步道拓寬以及重新規劃

動線，解決原本步道寬度不足問題、設置自行車道，
並解決現況地磚不平整問題，打造優質水岸活動空

間。」此作法實讓人不解，何以剛完工不久之步道又

要重新拓寬、重新規劃動線？若確有如此缺失，則前
期規劃者難不需被處分？事實上是沒必要如此再次

大興土木，建議：以最低之經費營造最大之效果--

讓兩岸步道之邊坡（河道側為水泥型框兼砌石，另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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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為草皮）有機會循次生演替長上草木即可，無需每
年例行性地加以剪除。只要能讓樹木長上，遲早高度

可蓋過該步道而遮蔭，甚成綠色隧道。如此一來，不

僅白天大太陽下可讓人樂於接近，底下之草也同會漸
減，雜亂之情形就會自動降低。 

4. 該河段既有之永隆及東榮排水口未施設所謂之自動

閘門，且積善橋下游之凹岸填滿土，反之凸岸則無，
可避免洪流沖擊，此乃是當初規劃時  貴局接受民間

及學者專家之建議所致，算是一大進步，建議加以宣

揚，並讓各地來師法。 
5. 近期（4 月 30 日）自由時報報導有關舊旱溪鷺村橋

至大明橋段之整治，貴局拚於 10 月發包，當地老舊

之堤防將被拆除，真有必要如此？相關資訊何不早公
開？ 

6. 該舊旱溪最上游段（即截流分洪處直下）之生態環境

保留極為原始，乃為市區內少見之瑰寶，建議日後好
好保留，不要輕易破壞。 

(三) 綜上，中市之水環境計畫實問題叢生，但卻普獲媒體

好評，不少縣市首長亦來取經，但如今市長換人，卻
出現一些嚴重之爭議，如針對豐原葫蘆墩圳掀蓋段，

前後水利局長之看法不同，一謂原始規劃設計有誤，

另一當不承認。在標榜資訊公開、全民參與之今日，
有必要將相關之資訊揭露，以避免重蹈覆轍、且讓續

任之市長不知如何善後，建議範圍涵蓋： 

1. 後續中市到底有哪些溪流或排水將被提出？規劃內
容如何？所需經費多高？日後維護管理經費能否支

撐？就以葫蘆墩圳掀蓋段為例，如今雜亂無章，無水

時靠抽取雨撲滿或地下水，每次就需繳交 14 萬元，
市府有餘力維護整體？農田水利會、豐原國小自顧不

暇，能共同承擔？ 

2. 每弄得花花俏翹之河段，為免遭洪流沖擊，上端皆須
施設截流分洪設施，但豪大雨時難不會出問題，反致

上下皆遭殃，如柳川一期？ 

3. 有得必有失，謂柳川一期讓當地之商機增加 50％，
但別處者難不會因而遭排擠？綠川謂掀蓋，但實際之

水流還是在底下，難非自欺欺人？ 

(四) 個人在第 16 次諮詢會（107-12-28）提出之意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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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再度參考並連結。 
 

結論： 

一、 委員所提礫間淨化設施可能遭遇的使用效益及維護管理問
題，請臺中市政府納入考量。 

二、 請臺中市政府將計畫辦理之必要性納入說明。 

三、 本提報案件核准後，各階段工作均可依據水利署民眾參與機
制注意事項邀請在地諮詢小組委員出席審查及溝通活動，以

利民眾溝通協調及排除執行困難問題。 

四、 執行過程中應多與民眾溝通協調，如有協調困難者，可洽請
本在地諮詢委員提供專業意見及協助。 

五、 本案俟「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執行作業注意事項奉經濟部

核准後，請臺中市政府依核定內容落實全生命週期生態檢核、
公民參與及資訊公開。 

六、 本案敬請水利署協助評估適當將在地諮詢小組委員納入「全

國水環境改善計畫」水環境改善服務團委員名單內，或由各
河川局於北、中、南各區工作坊辦理期間召開在地諮詢小組

進行檢視提報內容。 

 

案由三、「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之工程全生命週期各階段生態檢核

作業及民眾參與辦理情形」及案由四、「歷次審查評分作

業會議與複評及考核小組會議之各項意見辦理情形案」，

提請討論。 

說明： 

一、 請臺中市政府及南投縣政府針對水環境改善計畫各批次核
定工程之全生命週期各階段生態檢核作業及民眾參與辦理

情形，並針對窒礙難行之處及解決對策進行說明。 

二、 請臺中市政府及南投縣政府說明「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之
歷次審查評分作業會議與複評及考核小組會議之各單位及

專家學者意見(含結論)之辦理情形(已完工及非屬轄管案件

者無需回應)，並採列表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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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意見： 
一、 陳委員義平 

南投縣之水資源很多，但所提案件均屬於點狀分布，

並非屬於全面性，建議未來應要有系統性的計畫。 

二、 謝委員國發 

建議未來開會可邀請相關單位、規劃設計公司及輔導

顧問團，以對談方式關切生態檢核及民眾參與執行過程所遭
遇之困難，並協助解決。 

 

結論： 
一、 請縣市政府善用水環境改善輔導顧問團所提供之專業人力

及知能，協助辦理各水環境改善業務。 

二、 請縣市政府持續落實全生命週期各階段生態檢核作業及民
眾參與。 

三、 有關歷次評核委員意見之辦理情形，請縣市政府內部持續控

管。 

四、 請縣市政府爾後提報計畫時務必以防洪安全為基礎前提下，

將自然生態、景觀環境、人文歷史等因素納入考量，並儘可

能減少人工構造物。 

五、 請規劃課研議爾後在地諮詢小組會議可採座談會方式，與縣

市政府、輔導顧問團及執行廠商研討窒礙難行之解決方式。 

 

捌、散會：下午 12時 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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